
 公             告 

一、本學期學生惜福餐券於 110年 2月 22日至 3月 5日受理申請，請欲

申請同學按下列步驟申請：進入銘傳大學網站／學生資訊系統／填

入學生個人帳號及密碼／選取「申請／填報」項下之「獎助學金申

請」。並請於 110年 3月 5日前將相關資料繳交至台北校區生輔組或

桃園校區學務組，俾便彙整辦理。 

 

二、申請資格：凡就讀本校具有學籍（不含延修生及研究所在職專班）

之本國學生，並符合教育部所定之低收入戶弱勢助學標準之家庭

者。 

 

三、獲當學期校內獎助學金或前學期學校經辦之校外獎助學金（不含教

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者，不得再申請惜福餐券。 

 

四、核發名額 30名，每名校內餐廳 70元餐券 30張。申請人數若超過

核發之名額時，則依經濟能力核定之，如遇經濟能力相同時，則依 

下列順序核定之：(一)學業成績；(二)操行成績。 

 

五、申請時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乙份 

(二)鄉鎮巿公所（含）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乙份 

(三)戶籍謄本影本乙份 

 

六、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台北校區生輔組王麗瑜老師 

分機：2238，或桃園校區學務組許依莉老師分機：3181） 

 

 

 

學務處生輔組  敬啟 


